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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印发的《关于核准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９９

号），核准公司本次重组方案。 公司自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

及时开展标的资产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工作。 现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商变更进展情况及后续事

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器件”）

５５％

的股权

已于近日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中电器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海淀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７５３１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的登记备案事项为：

变更前：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彩虹集团公司 净资产

８７３１．７

万元

４５％

２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净资产

８７３１．７

万元

４５％

３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净资产

１９４０．４

万元

１０％

变更后：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１

、彩虹集团公司 净资产

８７３１．７

万元

４５％

２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净资产

１０６７２．１

万元

５５％

中电器件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截止本公告日，中电器件

５５％

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司合法拥有中电器件

５５％

的股权，中电

器件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本次重组后续事项

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实施尚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交易各方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向工

商管理机关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宜， 公司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及时按照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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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8

：

00

在山东登

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

218,976,67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352,000,000

股的

62.21%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大会由董事长毛丽华女士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

议。

北京市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宫香基律师、胡琦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18,196,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64%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股数

779,95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36%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18,196,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64%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

0%

；弃权股数

779,95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36%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宫香基律师、胡琦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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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会议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14:30

；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E

座

5

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坚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半数董事推荐，董

事孟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498,370,66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股

的

69.5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83,116,16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15,254,507

股，回避表决。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83,116,16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15,254,507

股，回避表决。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票

498,370,66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订后公司章程见

2013

年

11

月

13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002129� � � �公告编号：2013-90

关于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1

月

11

日，经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完成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合资公司名称：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力尔街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厂区

院内

法定代表人：沈浩平

注册资本：肆亿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伏系统的生产、销售、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光伏项目的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股东（发起人）：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SunPower Corporation Limited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呼和浩特市金桥城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司拟投资设立华夏聚（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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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２９７

博云新材

Ｂ２６

００２２９９

圣农发展

Ｂ２５

００２２９９

圣农发展

Ｂ１７

００２３０７

北新路桥

Ｂ３０

００２３３４

英威腾

Ｂ２８

００２３４２

巨力索具

Ｂ２６

００２３４７

泰尔重工

Ｂ２４

００２３６５

永安药业

Ｂ３０

００２３６８

太极股份

Ｂ１０

００２３６９

卓翼科技

Ｂ２４

００２３７２

伟星新材

Ｂ２２

００２３７３

联信永益

Ｂ３１

００２３７５

亚厦股份

Ｂ２０

００２３７７

国创高新

Ｂ３８

００２３８９

南洋科技

Ｂ２９

００２３９５

双象股份

Ｂ３２

００２４０９

雅克科技

Ｂ２４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Ｂ１３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Ｂ２１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Ｂ３１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Ｂ２４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Ｂ２９

００２４７９

富春环保

Ｂ１７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Ｂ２０

００２４９４

华斯股份

Ｂ４０

００２４９７

雅化集团

Ｂ２３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Ｂ１５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Ｂ４

００２５０３

搜于特

Ｂ２８

００２５０５

大康牧业

Ｂ２１

００２５１８

科士达

Ｂ２５

００２５２０

日发精机

Ｂ２５

００２５３５

林州重机

Ｂ３２

００２６１０

爱康科技

Ｂ１６

００２６１１

东方精工

Ｂ４

００２６１３

北玻股份

Ｂ３８

００２６１４

蒙发利

Ｂ１６

００２６１９

巨龙管业

Ｂ１３

００２６２０

瑞和股份

Ｂ３２

００２６２５

龙生股份

Ｂ２８

００２６２７

宜昌交运

Ｂ３２

００２６３３

申科股份

Ｂ２０

００２６４０

百圆裤业

Ｂ２３

００２６６５

首航节能

Ｂ２６

００２６７２

东江环保

Ｂ３０

００２６７５

东诚生化

Ｂ２８

００２６７７

浙江美大

Ｂ１３

００２６８１

奋达科技

Ｂ２５

００２６８４

猛狮科技

Ｂ４

００２６９５

煌上煌

Ｂ２１

００２６９６

百洋股份

Ｂ２４

３００３１５

掌趣科技

Ｂ４０

３００３５１

永贵电器

Ｂ１５

３００２３２

洲明科技

Ｂ１０

创业板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Ｂ１４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０７７

宋都股份

Ｂ２７

６００１０１

明星电力

Ｂ３１

６００１７６

中国玻纤

Ｂ１６

６００１８４

光电股份

Ｂ２９

６００２３９

云南城投

Ｂ２２

６００２５６

广汇能源

Ｂ１４

６００２６０

凯乐科技

Ｂ２５

６００３５２

浙江龙盛

Ｂ１３

６００３９１

成发科技

Ｂ１４

６００３９２

盛和资源

Ｂ１３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Ｂ２０

６００４２８

中远航运

Ｂ１９

６００４５８

时代新材

Ｂ１５

６００４６３

空港股份

Ｂ３０

６００４９９

科达机电

Ｂ２７

６００５０５

西昌电力

Ｂ３８

６００５２５

长园集团

Ａ１２

６００５４６

山煤国际

Ｂ３１

６００５８８

用友软件

Ｂ２１

６００６８４

珠江实业

Ｂ２４

６００７４３

华远地产

Ｂ１５

６００７５６

浪潮软件

Ｂ１０

６００７８４

鲁银投资

Ｂ２６

６００８３９

四川长虹

Ｂ１４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Ｂ２５

６００９８８

赤峰黄金

Ｂ１０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Ｂ３０

６０１０１０

文峰股份

Ｂ２２

６０１１０１

昊华能源

Ｂ１７

６０１１７７

杭齿前进

Ｂ１６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Ｂ４０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Ｂ１７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电

Ｂ１７

６０１８８０

大连港

Ｂ２０

６０１９１９ *ＳＴ

远洋

Ｂ４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Ｂ１７

工银瑞信

Ｂ１０

广发基金

Ｂ３８

国泰上证

１８０ Ｂ３６

国泰上证

１８０

联接

Ｂ１８

，

Ｂ１９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

Ａ２０

海富通

Ｂ３１

华安标普全球

Ｂ１１

华安基金

Ｂ１５

华安上证

１８０

联接

Ａ１９

华润元大

Ｂ１４

嘉实服务增值

Ｂ３４

，

Ｂ３５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

Ｂ３９

，

Ｂ４０

交银施罗德上证

１８０

联接

Ｂ３７

，

Ｂ３８

南方基金

Ｂ３０

上投摩根

Ｂ４

泰达宏利

Ｂ３８

新华基金

Ｂ１９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

Ｂ３３

易方达上证中盘

Ｂ３５

易方达上证中盘联接

Ｂ３

益民基金

Ｂ４０

银河银泰理财

Ｂ２

银华基金

Ｂ２２

银华基金

Ｂ２７

招商基金

Ｂ１０

中邮创业

Ｂ１４

长盛基金

Ｂ２７

基金

问：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在

证监会审核批准之后， 如不能在有效

期限内实施， 申请延期最长能延期多

长时间？

答：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自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之日起， 上市公司应在六个月内

发行证券；超过六个月未发行的，核准文

件失效， 须重新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

可发行。因此，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在证监会审核批准之后， 如不能在六个

月内有效实施，核准文件即失效。

问：深交所是否对《上市公司章程》

中涉及到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长等的

审批权限有具体规定？

答：除了《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等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职权的规定外， 本所还对股东大会的审

批权限作出细化规定，主要包括：

（

1

）《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第

10.2.5

条关于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规定； 第

10.2.6

条关于上市公司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规定；第

10.2.11

条关于日常关联交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

2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

修订）》 第

10.2.5

条关于上市公司与董

监高及其配偶发生关联交易应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规定；第

10.2.6

条关于关

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第

10.2.7

条关于上市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

保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第

10.2.12

条关于日常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规定。

（

3

） 主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5

号———证券投资》规定的“上市公司

证券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或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公司在投资之

前除按照前款规定及时披露外， 还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4

） 主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5

号———放弃权利》规定的“应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上市公司放弃权利的若干

情形”。

（

5

） 主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6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规定的

“上市公司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若干情形”。

（

6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规定的“上市

公司单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金额达到

5000

万元人民币且达到超募资金总额的

20%

的，应事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7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14

号———证券投资》规定的“上市公司

进行证券投资， 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8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规定的

“上市公司为其他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

无论金额大小都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关

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

9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30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上市公司

进行风险投资的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上

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问： 融资融券投资者怎样进行上市公

司网络投票？

答：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

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记录的证券， 由证券公

司以自己的名义，为客户的利益，行使对证

券发行人的权利。 证券公司行使对证券发

行人的权利，应当事先征求客户的意见，并

按照其意见办理。 前款所称对证券发行

人的权利，是指请求召开证券持有人会议、

参加证券持有人会议、提案、表决、配售股

份的认购、 请求分配投资收益等因持有证

券而产生的权利”。 本所《融资融券交易实

施细则》第

7.2

条规定，“对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记录的证券， 由会员以自己的

名义，为客户的利益，行使对发行人的权

利。 会员行使对发行人的权利，应当事先

征求客户的意见，并按照其意见办理。 客

户未表示意见的，会员不得行使对发行人

的权利。 ”

按照前述规定， 融资融券投资者可以

由证券公司代为参与上市公司网络投票，

具体安排请咨询相关证券公司。

关于支付 2007 年记账式（十八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7

年记账式（十八期）国债（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将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支付利息。 为做

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100718

”，证券简称

为“国债

0718

”，是

2007

年

11

月发行的

7

年期债

券，票面利率为

4.35％

，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

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4.35

元。

二、 本所从

201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11

月

25

日，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

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3

年

11

月

26

日

除息交易。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将其

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并由证券商将付

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3年 11月 12 日

关于支付 2011年记账式附息（十二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十二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将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支付利息。为

做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101112

”，证券简称为

“国债

1112

”， 是

2011

年

5

月发行的

50

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4.48％

，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

本次可获利息

2.24

元。

二、 本所从

201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11

月

25

日，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

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3

年

11

月

26

日除息

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

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

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3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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